阿拉米達縣工作力投資委員會
權利和投訴程序摘要通知書
如我有投訴我應做什麼？
如你對任何涉及阿拉米達縣工作力投資委員會（WIB）管理的就業訓練計劃或服務有投訴，不論是直接（即：否決你的就業訓練服務申請）或間接（即：在你參加WIB主辦的就業訓練計劃時發生的事件）不滿，你有某些你應知道的權利。
必須使用之投訴和不滿程序，是根據你的投訴性質而決定。此文件訂明三種不同的投訴指示以及相關的程序。
1.  非歧視和平等機會：  任何指由於傷殘、種族、膚色、年齡、性別、原國籍、宗教、政治附屬或信仰、公民身份或報復原因而有歧視之投訴，可在發生指控事件的180天內向以下任何一個機構提出投訴：
Ms. Darleen Brooks

Civil Rights Officer (CRO)

County of Alameda Social Services Agency

2000 San Pablo Avenue, 4th Floor

Oakland, CA 94610

電話：510-891-3355; 如使用California Relay Services (CRS) 請電1-800-735-2922(VOICE) 或1-800-735-2929(TDD)
或
Director of the Civil Rights Center (CR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 Constitution Avenue, NW, Room N-4123

Washington, DC 20210

2.  非刑事性侵犯工作力投資法： 或侵犯其他適用有關管理就業訓練計劃，合約或津貼條件，或WIB規則或政策之聯邦或州訂規則，可在發生指控事件的一年內向以下機構提出投訴：
Director, Alameda County Workforce Investment Board

24100 Amador Street, 6th Floor, Room 610C

Hayward, CA 94544-1203

3.  欺騙，刑事剝削，或其他刑事活動，和非刑事的投訴例如管理不當和明顯浪費：   可能來自ACWIB職員、WIA計劃營運者、客戶、通報者、查核員、執行機構等欺騙，剝削，或其他刑事行為之指控。必須在發現事件的24小時內向以下機構舉報：
Director, Alameda County Workforce Investment Board

24100 Amador Street, 6th Floor, Room 610C

Hayward, CA 94544

電話：
(510) 259-3842

傳真：
(510) 259-3845

WIB, One-Stop 和 Youth Program Operators均有不滿程序說明和不滿表格供索填交。但是，你亦可以無須使用適當的表格提出投訴，只要你用書面提出投訴，簽上名字，並交回工作力投資委員會（WIB）即可。如你不肯定應向什麼機構提出投訴，WIB職員將在收到你的投訴時確定適當的司法權屬。你的投訴應包括你的地址，電話號碼，並必須說明投訴什麼。 
如你對如何提出投訴有任何問題，你可以向你加入的計劃之計劃經理查詢。
根據法律，你有權提出投訴而無須恐懼受到約束、干預、壓制、歧視、或報復。意指無人可以制止你提出投訴，或因投訴而以任何方式懲罰你。
當我提出投訴後將發生什麼？
阿拉米達縣 WIB或其他涉及之司法機構將通知你投訴的對方（“被告”）有關係的投訴，並可安排一個由中立的WIB僱員主持的非正式會議，讓被告和你（“投訴人”）嘗試解決你的投訴。

如果無法解決呢？
如果在非正式會議中你無法和被告解決投訴，則你有權在阿拉米達縣WIB聽證官或一名中立的聽證官前聽證。
聽證是否像法庭的審訊一樣？
是和否。根據法律，在任何法律訴訟過程中，每個人均享有“正當程序”之權利。此類權利包括提出證據和由經宣誓的證人作證、本人作證、向對方證人詰問、由一名中立的人士決定案件和提供一份決定原因之書面說明。如你認為決定錯誤，你有權提出上訴。在此情況下，聽證像審訊。
但它亦不像審訊，因無人期望你會對證據、法律、或程序之技術性法律規則有所認識。聽證官將是一阿有經驗的律師或其他有豐富知識認識法律和有興趣找出真相的人士。
聽證有點像電視的“人民法庭”的節目一樣，法官聽取證人的證詞、研究證據、向雙方提出問題，然後做出決定。
我是否需要律師？如果我沒有律師呢？
在WIB 投訴過程的所有階段中，你有權使用律師，或無須是律師之任何其他人作為你的代表。但是，WIB不會任命一名律師代表你或為你提供法律顧問，WIB也不會支付你的律師費用。如你需要律師代表你而你不知道應找誰，你可以致電阿拉米達縣律師公會，電話510-893-7160，他們設有轉介律師服務。
還有什麼是我需要知道的？
最重要的是記得聽證官不會知道你的案件的事實，所以你應確保在聽證時說明事實。確保你的證人出席聽證，並帶內任何你想向聽證官展示的證據，並準備大綱使你不會忘記任何重要項目。
這是供你保留的副本。
請保留作紀錄。
這些WIA Title I

資助的計劃或活動
均屬“平等機會僱主／計劃”。
傷殘人士如有提出，可提供輔助協助和服務。
阿拉米達縣工作力投資法
根據工作力投資法提供之權利通知書
	工作力投資法下的平等機會準則

	接受聯邦資助者如根據以下原因有所歧視屬違法論：
· 因種族、膚色、信仰、宗教、性別、原國籍、年齡、傷殘、政治附屬或信仰、報復而歧視任何在美國的人士；或
· 因受益人之公民身份／合法准予在美國工作之移民身份或其參與任何WIA Title I財務援助計劃或活動而歧視Title 1 of the Workforce Investment Act of 1998 (WIA)資助之計劃的任何受益人。
禁止接受資助者在以下任何方面有所歧視：
· 決定什麼人准用或使用任何WIA Title資助的計劃或活動；
· 在管理或與此類有關之計劃或活動做就業決定。
如你認為根據平等機會準則你曾被否定以上任何機會，你有權提出投訴。你不會因提出投訴而受到懲罰。你的WIA贊助者設有一個處理投訴或不滿的機制。你必須在指控的違法事件發生後的180天內提出投訴。所有投訴均會以保密方式處理。必須向阿拉米達縣民權主任或聯邦勞工部民權中心提出投訴（地址請參看政策部份）。


	平等機會以外的其他投訴

	所有指控違反工作力投資法，其他適用有關管理就業計劃，合約或津貼條件，或WIB規則或政策適用之聯邦或州訂規則之投訴，應在發生事件的一年內向工作力投資委員會主任提出：Director of the Workforce Investment Board, 24100 Amador Street, 6th Floor Rm. 610C, Hayward, CA 94544-1203。


	欺騙、刑事活動、或明顯浪費投訴

	指控刑事欺騙、剝削、或WIB資助管理不當或明顯浪費之非刑事性投訴，應在知悉事件後的二十四小時內向工作力投資委員會主任提出：Director of the  Workforce Investment Board, 24100 Amador Street, 6th Floor Rm. 610C, Hayward, CA 94544-1203.


謹此證明我已收到一份平等機會投訴程序書、提交與阿拉米達縣工作力投資委員會營運之WIA計劃有關的就業計劃投訴程序書，和提交刑事活動、欺騙、及／或明顯浪費投訴程序書。
職員已有口頭上為我說明這些程序並告訴我有關過程。我明白如我提出要求，可以為我提供此類程序的全本。
參與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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